
玉林市玉东新区万达商业广场 “7.23”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7月23日，玉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楼玉林爸爸家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装修时发生一起触电事故，
经抢救无效造成1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有关规定，
为了吸取事故教训，落实事故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玉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玉林市玉东新区万达商业广场
“7.23”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玉东新区科技和工业局局长担任组长、玉东新区科技
和工业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成员由玉东新区党群工作部、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玉东分局、玉东新区综治和信访局、
玉东新区行政审批局、玉州区公安分局环东派出所、玉林供电局城北分局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
证、调阅资料并询问有关当事人，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事
故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1.玉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林万达广场）

工商营业执照：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11日，营业期限：2017年10月11日至2037年10月10日；公司法定代表
人：王志彬；公司地址：玉林市玉东新区旺瑶片区金玉路与胜利路交叉路东北侧；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MTUBF90；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经营范围：商业
及酒店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及展览展
示服务、经济贸易咨询、销售百货、建筑材料、不动产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开展经
营活动)

2.玉林爸爸家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林爸爸家口腔）

工商营业执照：该公司成立于2021年06月24日，营业期限：长期；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伟时；公司地址：玉林市
玉东新区旺瑶片区金玉路与胜利路交叉路东北侧玉林玉州区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F层3065、3066号商铺；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QJRFE7P；注册资本：叁佰万圆整；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括
医疗服务；诊所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包括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档案整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
零售；农副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单位合作生产情况

玉林万达广场出租三楼3065、3066商铺给玉林爸爸家口腔；玉林爸爸家口腔与甘鹏个人签订装修协议;甘鹏未经某
建设公司允许，私自使用该公司资质交予玉林爸爸家口腔通过了玉林万达广场的装修资质审核；施工许可证有效日期为
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6月21日；施工结束施工人员退场后，甘鹏通过陈宣任找到李广明等人进行收尾施工，李广明
等人未取得施工出入证。

(二)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玉林万达广场三楼3065、3066爸爸家口腔商铺，因该商铺装修未通过玉林万达广场的验收，李广明、
陈世晓等人于2021年7月23号15时到爸爸家口腔进行整改施工；19时许，因应急灯故障，甘鹏安排李广明检修应急灯
线路，李广明未携带任何防护装备以及电工专用工具独自爬到吊顶里面进行作业造成触电事故，于20时20分抢救无效死
亡。

（三）事故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李广明，男，43岁，广西玉林市玉州区茂林镇大芦社区芦村278号，居民身份证号:
452************538。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约90万元，主要为工亡补偿金、抚恤金、丧葬费等。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年7月23日19时许，因应急灯故障，甘鹏安排李广明检修应急灯线路，李广明未携带任何防护装备以及电工专
用工具独自爬到吊顶里面进行作业，大概10分钟未见李广明下来，甘鹏、陈世晓呼叫李广明，未见其回应，陈世晓连忙
上去查看，陈世晓爬上吊顶后看到李广明手拿着剪刀，剪刀上连着一根电线，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陈世晓立即叫人断
电，甘鹏和陈世晓立即给李广明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玉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请求救援，未
见李广明有反应，就与玉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巡检人员一起将其抬到地下室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等待120急救
车，后经医务人员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甘鹏等人向公安派出所报案，并请求医院派人救援。环东公安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即向玉州应急管理
局通报，玉州应急管理局接到通报后（因属地管理属于玉东新区科技和工业局）立即向玉东新区科技和工业局通报，玉
东新区科技和工业局立即向玉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报告。玉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区科技和工业局、区
综治和信访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赶到事故现场会同属地公安派出所、刑侦、医院等单位相关人员一起开展救援和现场
处置工作。经现场救援人员的全力施救，李广明于20时20分抢救无效死亡。区科技和工业局、区综治和信访局、环东公
安派出所、玉林万达广场等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对死者家属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于23点30分殡仪馆工作人员将死者运
走。

(三)善后处理情况

2021年7月26日，玉东新区科技和工业局、玉东新区综治和信访局、茂林镇政府、环东公安派出所等相关单位组织
玉林万达广场、爸爸家口腔、甘鹏等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善后处置工作。经现场协商，甘鹏与死者家属刘丽燕达成赔偿
协议并签订《民事纠纷和解协议书》，由甘鹏赔偿死者家属刘丽燕56万元整，赔偿资金全部到位后其家属对死者遗体火
化，善后工作处理完毕。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1.玉林爸爸家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违规将装修工程交给不具备资质的甘鹏个人承接。

2.李广明未取得玉林万达广场审批，未取得进场许可私自进场施工，未取得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安全意识淡薄,
在对现场电气安全作业不能完全掌控且未采取任何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带电作业。



(二)间接原因

1.甘鹏未经某建设公司批准私自使用某建设公司资质，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雇佣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人
员上岗，且未核实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上岗作业，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失职，未教育和督促作业
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并正确佩戴防护装备。

2.玉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对作业现场检查不到位，对违规作业人员上岗失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玉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7.23触电事故是一起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李广明，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取得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证且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冒险违章作业，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责任。

(二)对相关责任单位以及个人行政处罚建议

1.玉林爸爸家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违规将装修工程交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承接，对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负
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给予人民币2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装修现场负责人甘鹏，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同时存在盗用行业资质嫌疑，建议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调
查。

3.玉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建议企业内部对分管安全的主要负责人严重警告、降职。对当天巡检人员进行
严重警告、处罚。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涉事企业应持续认真排查，集中整改各层面存在的安全隐患。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严格督促现场负责人、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核查相关从业人员资格情况，确保具备有资格条件的人员以及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同时要切实加强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加强对施工单位、人员的安全生产工作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存在问题和安全隐患要及时督
促整改，确保安全施工。

（二）要强化监管职责，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涉事企业应完善对外来施工人员、临时作业人员等相关方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程序规定，包括承包方资质审查、签订
安全责任书、安全教育培训、现场安全技术交底、施工全过程安全监管等，督促企业各级人员要严格履行各自的安全职
责，切实做好作业现场监督检查工作，杜绝各类“三违”行为。

（三）认清形势，杜绝麻痹思想

按照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形势，有关部门
和单位要始终树牢“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底线思维，警钟长鸣，切实提高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汲取事故教
训，积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运行。


